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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吉政数产业〔2020〕12号 
  
中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梅河口市、公主岭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9﹞57号）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工作，提高项目建设管理水平，强化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有效促进我省数字政务规范化建设。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学习宣传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 
全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系统要通过开展网上学习、集体研讨、自主学习等方式，组织政务信息化管理部门统一学习《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和相关解读材料，并通过制作电子宣传册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二、修改完善我省政务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办法 
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会同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密码管理局、省国家安全厅、省国家保密局、省档案局等部门参照《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在广泛征求各地、各部门意见基础上，研究修订《吉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强化集约共享、协同联动、事中事后监管等内容。同时，继续完善吉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配套制度，建立项目跟踪调度、全流程管理等工作机制，提升我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水平。 
三、加快与吉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平台对接 
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加快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系统在吉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平台开设审批端口，使我省所有新建、改建、扩建的政务信息化项目均实现通过在线审批平台报批或者备案。要进一步明确政务信息化项目审批前置条件，规范政务信息化项目审批业务流程，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四、强化政务信息化管理部门业务学习培训 
全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系统要组织开展全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培训，就修订后的《吉林省政务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办法》和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使用、项目审批等内容进行业务培训，指导好政务信息化建设部门业务工作的开展。 
各地要高度重视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坚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结合本地实际，抓好工作落实。 
对于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沟通、协调解决，请各地于6月30日前将工作总结报送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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